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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胜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被纳入

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消费人员名单的补发声明公告 
 

 

 

北京胜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0 

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

《关于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和限制消费人员名单的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1）。 

失信被执行人施智华先生的相关事项属于其个人经济纠纷，与公司

无关。因此，法院不会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公司或通知公司；施智华先

生本人也未向公司通知此事。 

公司相关人员知悉该事项时已超过披露时限，因此导致实际控制人、

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消费人员

名单的情况未能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

则》和《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》的要求及时披

露，现予以补充披露。 

公司对上述补充披露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。公司将在今后的

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，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，确

保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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